
电价政策基础知识五：分时电价政策 

分时电价政策是目前引导电力用户削峰填谷、促进新能源消纳的最核心价

格工具。随着近年来光伏等新能源装机量的爆发式增长，电力系统的净负荷曲

线发生了显著变化（即“鸭子曲线”现象），各省的分时电价政策也在密集进行
优化调整，尤其是“午间设谷”成为了当前的政策主旋律。 
以下是国家层面、广东省及湖南省现行有效的有关分时电价政策的详细总

结： 

1. 国家层面（顶层设计底座） 
国家层面的文件是全国各省制定分时电价的纲领性文件。政策名称：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093
号 
出台时间：2021年 7月 26日发布单位：国家发展改革委 

政策主要内容： 
拉大峰谷价差：要求上年最大系统峰谷差率超过 40%的地方，峰谷电价价

差原则上不低于 4:1；其他地方原则上不低于 3:1。 
建立尖峰电价机制：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在峰谷电价的基础上推行尖峰电

价，尖峰电价在峰段电价基础上上浮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0%。 
健全季节性电价：日内用电负荷或季节性用电负荷差异大的地方，要结合

实际建立季节性分时电价机制。 
动态调整机制：要求各地根据电力供需状况、系统用电负荷特性及新能源

并网消纳情况，适时调整分时电价的时段划分和浮动比例。 

 
2. 湖南省（2025年已完成全面优化升级） 

湖南省于 2025年对分时电价进行了大幅度优化，核心逻辑是适应光伏大
发期的特点，大幅增加午间低谷并取消了 9月尖峰。 

现行核心政策：《关于优化我省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湘发改

价调规〔2025〕号）出台时间：2025年 7月（自 2025年 8月 1日起执行，
有效期 5年）发布单位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政策主要内容：午间高峰变低谷：全年按每日 24小时分为峰、平、谷各
8小时。最大变化是将中午 12:00-14:00由高峰期调整为低谷期，0:00-16:00
连续 16个小时没有高峰时段。16:00-24:00整体移为高峰时段。缩减尖峰实施
范围：每年实施尖峰电价的月份调整为 1月、7月、8月、12月，取消了原有
的 9月份尖峰时段。明确浮动比例：高峰、平段、低谷电价比为 1.6 : 1 : 
0.4。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础上再上浮 20%。系统运行费用、政府性基金及
附加以及输配电价中的容(需)量电费不参与浮动。 

 
3. 广东省（现行政策与最新动向并存） 



广东省现行的正式政策仍是 2021年的版本，但目前（截至 2026年 5
月）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规则修订，拟紧跟全国“午间设谷”的趋势。 

现行正式政策：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峰谷分时电价政

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〔2021〕331号）出台时间：2021年 8月
31日（2021年 10月 1日起执行）发布单位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。现行政策
主要内容：时段划分：高峰时段为 10-12点、14-19点；低谷时段为 0-8点；
其余为平段。峰平谷比价：峰、平、谷比价为 1.7 : 1 : 0.38。尖峰电价触发条
件：7月、8月、9月三个整月，以及其他月份中日最高气温达到 35℃及以上
的高温天（以央视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为准）。尖峰执行时段为 11-12时、15-
17时，电价在峰段基础上上浮 25%。 

最新动向（2026年重点关注）： 
广东省发改委已于 2026年 5月发布了**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我省峰谷分时电

价政策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**。新规拟对现行时段进行结构性微调：全年
早间谷段时间缩短 1小时，午间（12:00-13:00）增加 1小时谷段，旨在鼓励
用户在中午光伏发电高峰期安排生产或为储能/电动车充电。目前该文件处于征
求意见阶段，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落地执行。 

 

粤湘两地核心参数对比 

维度 湖南省（2025版现
行） 广东省（现行版，拟更新） 

峰平谷比价 1.6 : 1 : 0.4 1.7 : 1 : 0.38 

尖峰上浮比例 高峰基础上加收 20% 高峰基础上加收 25% 

是否有午间低

谷 有（12:00-14:00） 目前无（新规拟增 12:00-
13:00） 

尖峰实施月份 1、7、8、12月 7、8、9月及≥35℃高温天 

 


